
□ 校基工作人員(職 級 :        )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聘僱人員□專任助理   勞動契約書  

           □臨時人員  

一、 本勞動契約，由下列當事人雙方同意訂定之。 

聘用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受聘僱人：             （以下簡稱乙方）。 

二、 契約期間(擇一勾選)： 

□甲方自    年   月    日起，僱用乙方為                    。 

三、 乙方於新進時，應先經試用，試用期以 3個月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為原則。
試用期滿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正式僱用；不及格者依相關規定終止契約。 

四、 工作內容： 

 

 

五、 本校因業務需要，於不違反相關規定下，得調整聘僱人員之工作項目或調動至其他場所或單位服
務。且調動工作之性質若為其專長所能勝任者，聘僱人員不得拒絕。 

六、 聘僱報酬：在試用期內，由甲方按月致發新臺幣(      )元整；試用期滿通過考核，由甲方按月
致發新臺幣(      )元整。 

七、 乙方受甲方契約期間之聘僱、薪資、出勤、給假、服務、獎懲及考核、在職訓練進修、保險及福
利、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離職、退休及其他有關事項，悉同意依(或參照)「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聘僱人員工作規則」及「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校基工作人員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八、 乙方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除勞動節（五
月一日）外，餘比照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三條所列紀念日及民俗節日放假。 

九、 聘僱人員如於正常工作日延長工時或休息日出勤，依其意願選擇補休者，本校應依其工作時數計
算補休時數。補休期限為自延長工時之次日起或休息日出勤之次日起至當年度 12月 31日止，補
休期限屆滿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由甲方依延長工時或休息日出勤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
給工資。 

十、 聘僱人員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休息日，一日為例假。本校原則以週六為休
息日、周日為例假。但甲乙雙方如為因應業務特性、辦理活動需要得於不違反現行規定之前提下，
約定週間內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十一、 甲方採曆年制方式提前核給當年度特別休假，惟當年度未實際任職至滿勞動基準法第 38條
第 1項各款周年之日前離職者，於離職時乙方同意向甲方繳回實際實施特別休假日數多於採周年

制應核給特別休假日數之工資。 

十二、 本校聘僱人員接受本校選派以公假及公費補助方式參加校外訓練研習者，負有相對義務如下： 

（一）訓練期間所支薪津及相關費用於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者，於次年度聘約期滿前不得請
辭。 

（二）訓練期間所支薪津及相關費用於十萬元以上者，於次二年度聘約期滿前不得請辭。 

（三）未遵照前二點規定請辭者，應償還本校於選派校外訓練研習期間之薪津及相關費用。 

十三、 乙方應覓具薪資收入且完全行為能力人作保證，如該保證人非於本校服務，須另檢附「保證人
在職證明書」，以保證乙方在聘僱期間內遵守有關法令及約定事項。乙方如有違法或違約之情
事發生，而自行去職致甲方受有損害時，保證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其有

□甲方以                                    計畫僱用乙方為                        

契約期間：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契約期滿後除雙方有另訂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外，契約關係當然消滅。 

附表五 



涉及財產、經費事項時，得視情節輕重，依法移送法辦。 

十四、 甲方應業務需要僱用乙方為甲方職員，乙方確保於受僱前無下列情事；如有隱匿經甲方查證屬
實，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甲方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契約：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認定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且於該管制期間。 

十五、 甲方為確認乙方是否有前點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得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
業注意事項」，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蒐集、利用及查詢，並同意法務部、
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 

十六、 乙方如有第十四點點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通

報、處理及利用，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離職後始

經查證屬實者，亦同。 

前項甲方辦理通報後，乙方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十七、 聘僱人員應尊重性別平等，恪守專業倫理，並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第七條、第八條等相關規定，以維護學生及同仁人身安全。 

十八、 甲乙雙方應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等性別平等相關法規及教育基本法規範。 

十九、 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12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條第 1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屬實者。 

(三)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 20條或第 25條規定處罰者。 

(四)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97條規定處罰者。 

二十、 本契約經甲、乙雙方合意或配合法令規定得以書面或批註方式隨時修訂之。 

二十一、 甲乙雙方對於本契約之履行發生爭議時，爭議調解單位及訴訟管轄法院依勞動事件法辦理。 

二十二、 本契約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及用人單位各執一份。 

（請蓋機關印信）         聘用人(甲方)：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代表人：陳文淵 

住址：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 2段 57號 

用人單位主管：                               

(或計畫主持人) 

             乙方：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號：  

             住址： 

乙方保證人：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